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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平锌电”或“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8年 11月 18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

出通知及会议资料，并通过电话确认。于 2018年 11月 23日上午 9:00 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9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9 人，并于 2018年

11月 23日上午 10:00前收回有效表决票 9 张。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与参股公司胜凯锌业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本议案分为四个子议案进行审议，具体审议结果如下： 

1.1 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参股公司胜凯锌业进行锌水购销的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表决情况：该子议案以 5 票同意、0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参股公司胜凯锌业进行水、电销售的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表决情况：该子议案以 5 票同意、0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参股公司胜凯锌业租赁公司部分厂房的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该子议案以 5 票同意、0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授权参股公司胜凯锌业使用公司“久隆”注册商

标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该子议案以 5 票同意、0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  

董事周新标、黄红英，独立董事朱锦余、蔡庆辉对四个子议案均投了弃权票。

他们的意见如下： 

独立董事朱锦余先生认为： 

公司拟与云南胜凯锌业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公司提交给我审议相关的

《购销合同》。经过审议，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锌水（锭）购销交易，涉

及锌水（锭）购销、资产出租、提供水电、授权使用“久隆”注册商标、废渣回

收与处理等；从合同期间来看，虽然本合同约定是 2018年 11 月 23日—2018年

12月 25日，但事实上本合同具有长期性，并将对后续合同的签订具有重大影响；

从协议内容来看，还存在双方权责表述不清、风险分担不太合理、细节考虑未周

全，可能存在较多的合同执行风险等问题。此外，我注意到，云南胜凯锌业有限

公司生产经营场所与公司相连，可能对公司业务独立性等产生影响。我在事前审

议中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提请公司修订完善合同中充分考虑，防范合同风险

和合理保护公司权益，公司对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并解释了部分条款未能修改

的原因，我虽然能够理解公司目前的处境，但仍对合同条款持保留意见。 

综上，我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持保留意见，并提请公司在修订完善本次关联

交易合同以及后续签订相关关联交易合同中充分考虑和妥善解决我所关注的问

题。 

独立董事蔡庆辉先生认为： 

根据公司提交的相关交易资料并与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针对相关交易条件 

进行讨论和沟通后，认为：《关于与参股公司胜凯锌业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中的许多交易条件仍旧存在一些风险或尚待明确的问题，经会议讨论，有关问

题仍未得到满意的回复，因此对相关议案投了弃权票。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人

认为本次交易是否存在下列不利于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尚需进一步讨

论，建议待相关问题讨论明确后再行审议表决： 

（1）关于公司《与参股公司胜凯锌业进行锌水购销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交易可能存在大客户依赖风险，供货量超过当期实际产量 30%，将产生大客

户依赖，可能影响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货款的回收期，若胜

凯锌业生产的产品锌合金销售不好，上市公司存在收入确认和货款回收风险。 



（2）关于公司《与参股公司胜凯梓业进行水、电销售的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存在合同权利义务不对等的问题，公司有“确保及时充足按成本价供应其

生产所需的水、电等资源”的义务，没有要求“胜凯锌业支付用水、用电保证金”。 

（3）关于公司《关于参股公司胜凯锌业租赁公司部分厂房的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当期股份公司己投入资金购置设备及更新改造，租赁费用可能无法弥补

相关资产折旧。 

（4）关于公司《关于授权参股公司胜凯锌业使用公司“久隆”注册商标的

关联交易》的议案：合同约定股份公司同意授权胜凯锌业生产的锌合金产品无偿

使用“久隆’，注册商标，对于为什么要无偿给胜凯锌业使用，未说明合理理由。 

基于上述理由，本人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投弃权票。 

董事周新标先生和黄红英女士认为： 

本次交易四个议案不利于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 

1.1 公司《与参股公司胜凯锌业进行锌水购销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原因： 

（1）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货款的回收期。协议约定胜凯锌业支付全额货款方

能提货，若胜凯锌业生产的产品锌合金销量不好，其将可能不提货和支付货款，

给上市公司的收入确认和货款回收产生风险。 

 (2) 交易条款容易导致对锌水（锭）的风险和报酬转移时点的判断发生分

歧。上市公司将锌水（锭）供应给胜凯锌业，锌水（锭）即由胜凯锌业控制、使

用、受益，正常情况下锌水（锭）的风险和报酬就转移到胜凯锌业，而根据该协

议约定，胜凯锌业使用上市公司供应的锌水（锭）生产的锌合金仍由上市公司管

控，若胜凯锌业不提货并支付全额货款，风险和报酬仍在上市公司，不符合正常

的商业交易逻辑；会计上很难确定锌水（锭）的风险和报酬转移时点。 

(3)执行该合同将产生较大的关联交易和客户依赖。合同约定的供货量超过

上市公司当期实际产量的 30%，将产生较大的关联交易和客户依赖，影响上市公

司业务独立性。 

1.2 公司《与参股公司胜凯锌业进行水、电销售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原因：公司要确保及时充足按成本价供应其生产所需的水、电等资源，只有

义务没有权利，也没有要求胜凯锌业支付用水、用电保证金。 



1.3 公司《关于参股公司胜凯锌业租赁公司部分厂房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原因：合同约定上市公司要对胜凯锌业生产所需的辅助设施设备检修达到可

使用状态后，租赁给其使用，当期股份公司已投入资金 481.5 万（未结算数，且

不包含厂房和土地）购置设备及更新改造，租赁费用 10元/吨不能弥补相关资产

折旧。 

1.4 公司《关于授权参股公司胜凯锌业使用公司“久隆”注册商标的关联交

易》的议案。 

原因：合同约定胜凯锌业无偿使用上市公司的注册商标，缺乏合理性。合同

约定上市公司同意授权胜凯锌业生产的锌合金产品无偿使用“久隆”注册商标，

有损上市公司利益。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对上述四个交易投弃权票。 

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为“2018-149”的《关于与参股

公司胜凯锌业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

于与参股公司胜凯锌业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等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据此，

公司定于2018年12月12日召开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为“2018-150”的《关于召开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该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1 月 26日 




